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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600565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国际中心 6 层

601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首誉光控-享利定增 1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享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金-玉泉 77 号资产

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重庆

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享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

通基金-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

资产管理计划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于2016年2月  

2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迪马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05,000,000股，占迪马股份总股本的4.476%，并预计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迪马股份不超过222,222,221股(含上述105,000,000股)，即不

超过迪马股份总股本的9.47%。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减持及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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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迪马股份、上市公司 指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600565.SH） 

首誉光控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 指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6层601室 

法定代表人： 周克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亿元 

营业执照号： 440301106939454 

税务登记号： 440300063877272 

成立日期： 2013年3月11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股东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5%；重庆光控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0%；北京庆鼎鑫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为 25%。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在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周克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潘颖 

 

  男 副董事长 美国 北京 是 

  陈爽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郭建华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唐亚明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宏飞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除持有迪马股份已发行 5%以上股份外，信息披露人

作为资产管理人发行的享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已

发行的 5%以上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满足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及资金的需求。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

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人旗下的享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

金-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 30号资产

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预计未来六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减持迪马股份不超过 222,222,221 股(含上述 105,000,000 股)，即不

超过迪马股份总股本的 9.47%。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迪马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享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金-

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资产管

理计划合计持有迪马股份222,222,221股，占迪马股份总股本的9.47%，其中：通

过财通基金-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迪马股份102,539,682股，占迪马股份总

股本的4.37%，通过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迪马股份119,682,539股，占迪马股份总股本的5.10%。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2016年2月23日，财通基金-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减持迪马股份102,530,000股，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

30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迪马股份2,470,000股，

两者合计减持105,000,000股，占迪马股份总股本4.47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享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金-

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资产管

理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7,222,2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7%。其中：通过财

通基金-玉泉77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9,682股，通过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

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117,212,539股。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人旗下的享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

买卖迪马股份股票的情形。 

2014年9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享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财通基金-玉泉

77号资产管理计划及汇添富基金添富-首誉光控-定增盛世专户30号资产管理计

划认购迪马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该部分股份于2015年9月9日解除

限售，具体内容请详见迪马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临2015-097号）。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原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克                   

 

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 8 号 

股票简称 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600565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

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222,222,221；股持股比例：9.4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117,222,221股                持股比例：4.997% 

权益变动数量：105,000,000 股            权益变动比例：4.476%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

问题 

是□           否  □ 

控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章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周克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